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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实施公告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被担保人名称：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富

集团”）全资子公司新疆天富现代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现代服

务”）。 

●本次担保金额：公司本次为控股股东天富集团全资子公司现代

服务提供担保人民币 3,000 万元，截至公告披露日，本公司累计对外

担保余额为 799,500 万元，其中为天富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提供担保余

额为 757,000 万元。（含本次担保） 

●本次担保事项是否有反担保：有 

●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：无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

第四十四次会议、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

司 2018 年度计划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 2018 年度

为控股股东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银行贷款、融资租赁借款及信

托贷款等融资方式提供新增担保的计划，新增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

40 亿元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、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



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增加公司 2018 年度计划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金

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增加 2018年度计划为控股股东新疆天富集团有

限责任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，新增额度金额不超过

15 亿元，用于天富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银行贷款、融资租赁借款及

信托贷款等各类借款事项。上述担保事项的有效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

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2019 年度新增为控股股

东提供担保计划之日止。详情请见 2018 年 2 月 27 日、3 月 15 日、

10 月 24日、11 月 9 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

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上披露的 2018-临 016、

2018-临 025、2018-临 090、2018-临 097 号临时公告。 

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，近日公司与新疆石河子交银村镇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交银村镇银行”）签订《保证合同》，为天富

集团全资子公司现代服务向交银村镇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担

保金额为 3,000 万元人民币，期限自 2018 年 12 月 19 日至 2019 年

11 月 18日；天富集团向公司就上述担保合同提供反担保，并承担连

带保证责任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被担保人： 

公司名称：新疆天富现代服务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新疆石河子市北一东路 2号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法定代表人：宋强 



注册资本：500 万元 

主营业务范围：工业区、生活区物业管理服务，公寓楼的管理服

务，餐饮管理，房屋维修，小区绿化，小区道路维修，市政养护服务，

家政服务，苗圃、花卉、树木的种植与培育，房屋租赁，物流配送，

园林景观设计与施工，农副产品销售，绿化工程设计与施工，路灯安

装，金属结构件制作，电梯维护，装饰装修工程，打字复印，广告制

作，汽车租赁。机械设备租赁、车辆业务代理服务、汽车维修服务、

汽车 装饰服务；汽车、汽车配件、机械设备及配件的销售；保温材

料的生产及销售；日用百货、文化办公用品、预包装食品及散装食品

的批发、零售，卷烟零售；水果、蔬菜、生鲜肉、禽蛋、水产品的销

售；房地产中介服务。 

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，现代服务总资产 88,841,587.44 元，

净资产 13,449,369.73 元，营业收入 55,769,871.32 元，净利润

722,502.40元。（以上均为合并数,未经审计） 

现代服务为公司控股股东天富集团的全资子公司，构成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

系，故现代服务为公司关联方。 

三、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就现代服务 3,000 万元的借款与交银村镇银行签订《保证合

同》，现将合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1）保证合同担保金额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（￥30,000,000）。 

（2）保证合同担保期限为自 2018 年 12 月 19 日至 2019年 11月



18 日。 

（3）保证担保的范围：包括主债权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

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，以及诉讼（仲裁）费、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

权的一切费用。 

（4）保证方式：本保证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。 

（5）保证期间：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。 

上述 3,000 万元的担保，包含在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

会及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向控股股东

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55 亿元担保额度之

内。 

四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799,500万元，占 

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20.7686%；其中为本

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天富天源燃气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 24,500 万

元，占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3.7009%；石河

子天富南热电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 5,000 万元，占公司截至 2017 年

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0.7553%；新疆天富金阳新能源有限责任

公司担保余额为 13,000 万元，占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

净资产的 1.9637%；为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

关联方担保余额为 757,000 万元，占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

审计净资产的 114.3487%。  

五、 备查文件目录  



1、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

议； 

2、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

议； 

3、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； 

4、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

议； 

5、保证合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20日 


